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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報你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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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智是一種疾病現象而不是正

常的老化，失智症的特點是患

者的認知功能障礙及日常生活

功能逐漸的退化。

我們應積極在生活中增加大腦

的保護因子，同時減少危險因

子，降低罹患失智症的風險，

甚至預防失智症的發生。

失智症關懷專線

0800-474-580

人口清查專案
民國111年9月1日至12月31日辦理清查「戶籍逕

遷至戶政事務所一年以上者」清查專案，敬請

鄉親配合戶政人員辦理人口清查作業，以落實

戶籍登記，維護國民權益。

111年人口政策宣導

緣分務把握，婚育趁好年，
男女齊攜手，日日皆滋味。

歡迎20歲以上、充滿服務熱誠

及主動親切的鄉親加入龜山戶

政志工的行列，協助引導洽公

民眾申辦戶政業務。

長照服務有四類:

1.照顧及專業服務

2.交通接送服務

3.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

4.喘息服務

長照服務專線

1 9 6 6
服務時間:週一至週五

08:30-12:00 13:30-17:30

申請長照服務 減輕照顧負擔



遷徙係事實行為

遷徙登記應依事實認定之

虛報遷徙小心觸法受罰！

戶籍法第16條第1項前段規定：「遷出原鄉（鎮、

市、區）3個月以上，應為遷出登記。」第17條第1

項規定：「由他鄉（鎮、市、區）遷入3個月以上，

應為遷入登記。」第23條規定：「戶籍登記事項自

始不存在或自始無效時，應為撤銷之登記。」第76

條規定：「申請人故意為不實之申請或有關機關、

學校、團體、公司、人民故意提供各級主管機關及

戶政事務所不實之資料者，處新臺幣3,000元以上

9,000元以下罰鍰。」，請勿虛報遷徙以免受罰。

部分網站提供就學設籍之商品，內容提及「戶籍戶

口學區登記」或「學區」、「戶籍」、「入學」入

籍諮詢服務。如係以供人就讀國小、國中學籍設籍，

未實際居住者，則有違上開戶籍法等相關規定，為

避免觸法受罰及正確戶籍資料，請勿繼續刊登是類

服務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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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治數位性別暴力

五不四要守則

不違反意願

不聽從自拍

不倉促傳訊

不轉寄私照

不取笑被害

要告訴師長

要截圖存證

要記得報警

要檢舉對方

讓我們一起避免類似事件發
生，減少受害者的傷害。

資訊補給站

為持續落實「0-6歲國家一起養」

自111年8月起，育兒津貼再加碼

第一胎每月補助5,000元，

另第2胎及第3胎以上子女每月再加發。


